
江西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文件

赣 助 中心 〔⒛ 23〕 15号

关于印发 《江西省基础教育学生资助工作

操作规程》的通知

各设区市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 :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基础教育学生资助工作,经研究,我们制

定了基础教育阶段学前教育资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生活补助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及高考入

学政府资助金五项操作规程,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 江西省学前教育资助操作规程 (试行 )

2,江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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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规程 (试行 )

3,江西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操作规程 (试行 )

4.江西省普通高中免学杂费操作规程 (试行 )

5.江西省高考入学政府资助金操作规程 (试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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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西省学前教育资助操作规程

(试行 )

一、组织申请

组织申请由幼儿园负责,按学年申请和评定,学期动态调整。

每学年开学后 30日 内完成以下工作 :

(一 )填写申请表

在园幼儿向所在幼儿园提出申请,填写 《江西省学前教育资

助申请 (认定 )表》,符合简化工作流程的家庭经济困难幼儿按相

关文件规定执行。

(二 )因难幼儿认定

根据 《江西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暂行办法》有关规定 ,

对幼儿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进行认定 (本地户籍特殊困难家庭幼儿

由教育部门会同同级乡村振兴、民政、退役军人、残联等职能部

门比对确认;异地户籍特殊困难家庭幼儿及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幼

儿,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幼儿园根据幼儿家庭实际情况进行认定 )。

二、组织评审

(一 )幼儿园初审

1.成立幼儿园评审认定小组,由 园长、班主任、教师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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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组成。

2.召 开幼儿园评审认定小组会议,对申报的幼儿资料进行评

审认定,确定拟受助名单,并形成会议纪要。

3,拟受助名单在幼儿园公示 5个工作日并拍照留存,公示内

容包括幼儿姓名、年级、班级、发放金额,不得公示幼儿身份证

号、银行卡号、联系电话、家庭地址等个人敏感信息。

4.公示无异议后幼儿园将 《学前教育资助名单汇总表》签字

盖章后报送上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审核。

(二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审核

对照 《学前教育资助名单汇总表》审核幼儿园报送的拟受助

名单,将审核结果反馈给幼儿园。

三、系统数据上报

幼儿园按要求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录入受助人员

信息并审核上报,上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在系统中审核幼儿园上

报信
`息

。

四、资金发放

春季学期 5月 15日 前、秋季学期 11月 20日 前,通过社会保

障卡足额发放助学金,发放凭证通过全国资助系统上传并留存各

查。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办理社会保障卡的,须经省级学生资助管

理部门批准后方可通过其他形式发放。

五、结果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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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发放告知书、微信、短信等多种形式告知学生资助金发

放情况,基础教育资助金发放确认回执单由家长签字确认。

六、档案管理

幼儿园将 《学前教育资助名单汇总表》《江西省学前教育资助

申请 (认定 )表》、困难佐证材料、资金发放凭证、《基础教育资

助金发放确认回执单》等资助相关材料按年度造册存档。

附件:1。 江西省学前教育资助申请 (认定 )表

2.江西省学前教育资助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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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1

幼儿园:

江西省学前教育资助申请 (认定 )表
年  月  日

申请人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生

月

出

年

园

月

入

年 所在班级

份

号

身

证 申请学年

监护人

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性别 钒烁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家庭

基本情况

辚

质

户

性
□城市 口县镇非农 □农村

主要收入

来 源

家庭人
口总数

系

话

联

电 邮  编
家庭年收

入 (元 )

家庭详
细地址

幼儿(监护

人 )社保卡
信息

账户名

银行账号

开户行

家 庭

经济情况

1脱贫户家庭学生:口是 □否;

2监测对象家庭学生: (脱贪不稳定家庭学生:□是 □否,

边缘易致贫户家庭学生:口是 □否,突发严重困难户家庭学生:□是 口否);
3城镇困难群众家庭学生: (城镇特困人员:□是 □否,

城镔最低生活保幛对象:□是 □否,城铗支出型低收入家庭:□是 □否 );
4农村特因救助供养学生:口是 口否;

5农村孤儿:□是 口否;

6农村最低生活保阵家庭学生:□是 口否;

7烈士子女:口是 □否;

8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 口否;

9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是 □否;

10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 □否。

申请理由

申请人 (监护人 )硷名 :

年  月 日

幼儿园
审核意见

(公章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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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西省学前教育资助操作流程图

学年申请和评定,学期动态调整

填写申请 (认定 )表

{↓

幼儿园评审

成立认定

评审小组

召开评

审会议

上报拟受助人员

材料,录入系统

县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复核材料并在系统进行审核

春季学期 5月 15日 前,秋季学期 11月 20日 前 ,

通过社保卡足额发放,发放凭证通过全国资助
系统上传并留存备查

采取多种形式告知学生及家长,并做好基础教
育资助金发放确认回执单签字及档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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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叻操作规程
(试行 )

一、组织申请

组织申请由学校负责,按学年申请和评定,学期动态调整。

每学年开学后 30日 内完成以下工作 :

(一 )组织申请

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填写 《江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申请 (认定 )表》,符合简化工作流程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二 )因难学生认定

根据 《江西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对

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进行认定 (本地户籍特殊困难家庭学生由教

育部门会同同级乡村振兴、民政、退役军人、残联等职能部门比对

确认;异地户籍特殊困难家庭学生及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

相关佐证材料,学校根据学生家庭实际情况进行认定 )。

二、组织评审

(一 )学校初审

1,成立学校评审认定小组,由学校领导、班主任、资助工作

人员、教师代表等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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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召 开学校评审认定小组会议,对 申报的学生资料进行评审

认定,确定拟受助名单,并形成会议纪要。

3.拟受助名单在学校公示 5个工作日并拍照留存,公示内容

包括学生姓名、年级、班级、发放金额、监督电话,不得公示学

生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联系电话、家庭地址等个人敏感信∫急。

4.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将 《江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生活补助受助学生信息明细表》签字盖章后报同级学生资助

管理部门审核。

(二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审核

对照 《江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受助

学生信息明细表》审核学校报送的拟受助名单,将审核结果反馈

给学校。

三、系统数据上报

学校按要求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憝系统中录入拟受助人员信

息并审核上报,上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在系统中审核学校上报信息。

四、资金发放

春季学期 5月 15日 、秋季学期 11月 20日 前,通过社会保障

卡足额发放助学金,发放凭证通过全国资助系统上传并留存各查。

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办理社会保障卡的,须经省级学生资助管理部

门批准后方可通过其他形式发放。

五、结果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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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发放告知书、微信、短信等多种形式告知学生资助金发

放情况,基础教育资助金发放确认回执单由家长或学生本人签字

确认。

六、档案管理

学校将 《江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受

助学生信息明细表》《江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补助申请 (认定 )表》、困难佐证材料、资金发放凭证、《基础教    i
育资助金发放确认回执单》等资助相关材料按年度造册存档。

附件:1.江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申

请 (认定 )表

2,江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操

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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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江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申请 (认定 )表

学校名称:

申请人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年级班级

申请学年 申请项目 寄宿生生活补助□ 非寄宿生生活补助□

学籍号 身份证号

监护人
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性别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 身 份 证 号

家庭
基本情况

户籍性质 □城市 □县镇非农 □农村
主要收
入来源

家庭人口总数

联系电话 邮编 家庭年收入 (元
)

家庭地址

学生(监护
人 )社保卡

信息

账户名

银行账号

开户行

申请理由

1.脱贫户冢庭学生:□是 □否;

2监测对象家庭学生: (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是 □否,

⒊赣蕞蟊齄聋褒纛鼋鞋 T蠡凌落‰艚 I羼挈苫害尹
庭牲 畋□否、

城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 □否,城镇支出型低收入家庭:□是 □否);
4,农村特因救助供养学生:□是 □否;

5农村孤儿:□是 □否;

6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是 □否;

7~烈士子女:□是 □否;

8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 □否;

9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是 □否;

10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 □否。     (横 线上摈写具体贫因情况 )

本人承诺所述为事实。

申请人解 :

年  月 日

学校评审
小组意见

评审小组纽长签章 :

年 月 日

公示后审
核意见

年 月

(公章)

日

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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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⒉2

江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操作

流程图

学年申请和评定,学期动态调整

填写申请 (认定 )表

刂↓
学校评审

召开评

审会议 翮
上报拟受助人员

信息录入系统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复核材料并在系统进行审核

春季学期 5月 15日 前,秋季学期 11月 20日 前 ,

通过社保卡足额发放,发放凭证通过全国资助

系统上传并留存备查

采取多种形式告知学生及家长,并做好基础教
育资助金发放确认回执单签字及档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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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西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操作规程
(试行 )

一、组织申请

组织申请由学校负责,按学年申请和评定,学期动态调整。

每学年开学后 30日 内完成以下工作 :

(一 )组织申请

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填写 《江西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

请 (认定 )表》,符合简化工作流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相关文

件规定执行。

(二 )因难学生认定

根据 《江西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暂行办法》有关规定 ,

对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进行认定 (本地户籍特殊困难家庭学生

由教育部门会同同级乡村振兴、民政、退役军人、残联等职能部

门比对确认;异地户籍特殊困难家庭学生及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学校根据学生家庭实际情况进行认定 )。

二、组织评审

(一 )学校初审

1.成立学校评审认定小组,由 学校领导、班主任、资助工作

人员、教师代表等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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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召 开学校评审认定小组会议,对 申报的学生资料进行评审

认定,确定拟受助名单,并形成会议纪要。

3,拟受助名单在学校公示 5个工作日并拍照留存,公示内容

包括学生姓名、年级、班级、发放金额、监督电话,不得公示学

生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联系电话、家庭地址等个人敏感信∫息。

4.公示无异议后,学校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录入

拟受助人员信 {息 并审核上报。

(二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审核

上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在系统中审核学校上报信息。

三、资金发放

春季学期 5月 15日 、秋季学期 11月 20日 前,通过社会保障

卡足额发放助学金,发放凭证通过全国资助系统上传并留存各查。

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办理社会保障卡的,须经省级学生资助管理部

门批准后方可通过其他形式发放。

四、结果告知

采取发放告知书、微信、短信等多种形式告知学生资助金发放

情况,基础教育资助金发放确认回执单由家长或学生本人签字确认。

五、档案管理

学校将 《江西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 (认定 )表》、困难

佐证材料、资金发放凭证、《基础教育资助金发放确认回执单》等

资助相关材料按年度造册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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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江西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 (认定 )表

2.江西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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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S-1

江西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 (认定 )表
学校名称:                     申请学年:

申请人
基本情况

姓名 `l± 别 民族
年级
班级

学籍号 身份证号

监护人

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性另刂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家庭
基本情况

户籍性质 □城市 □县镇非农 □农村
主要收

入来源

家庭人口

总数

联系电话 邮编
家庭年收

入 (元 )

家庭地址

学生(监护
人 )社保卡

信息

账户名

银行账号

开户行

申请理由

1脱贫户家庭学生:□是 □否;

2监测对象家庭学生: (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是 □否 ,

边缘易致贫户家庭学生:□是 □否,突发严重困难户家庭学生:□是 □否 );
3城镇因难群众家庭学生: (城镇特困人员:□是 □否,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 □否,城镇支出型低收入家庭:□是 □否 );
4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是 □否;

5农村孤儿:□是 □否;

6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是 □否;

7烈士子女:□是 □否 ;

8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 □否;

9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是 □否;

10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 □否.    (横 线上填写具体贫困情况 )

本人承诺所述为事实。

申请人签名 :

年  月 日

级

见

班

意 班级评议组长 (签字》

年  月  日

校

见

学

意

个工作日,无异议,现批准该同学获得国家助学金。

(学校公章 )

年  月  日

经评审,并在校内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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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⒊2

江西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操作流程图

学校公示拟

受助名单

填写申请 (认定 )表

成立认定

评审小组
将公示无异议的拟受

助学生信息录入系统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在系统中进行审核

春季学期 5月 15日 前,秋季学期 11月 20日 前 ,

通过社保卡足额发放,发放凭证通过全国资助

系统上传并留存备查

学校采取多种形式告知学生及家长,并做好基础

教育资助金发放确认回执单签字及档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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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江西省普通高中免学杂费操作规程
(试行 )

一、资格认定、免收学费

每学期开学后 30日 内完成以下工作 :

学校和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按照 《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政策对象的认定及学杂费减免工作暂行办

法》和 《江西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暂行办法》要求做好认定

工作。本地户籍特殊困难家庭学生通过同级乡村振兴、民政、残

联等职能部门比对确认盖章后,对符合普通高中免学费政策的在

籍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校直接免除学杂费,异地户籍特殊困

难家庭学生,填写 《江西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并提

供相关佐证材料,学校根据学生家庭实际情况进行认定,确 认后

直接免除学杂费。不得全额预收、先收后退。

二、材料上报审核

(一 )学校上报

学校根据认定结果将 《江西省普通高中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明细表》和 《江西省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城镇困难群众

明细表》报上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并将相关免学杂费人员数据录

入到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
`急 系统。

(二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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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在系统中审核学校上报信息。并将经由同

级民政、乡村振兴、残联等部门核实确认盖章后的 《江西省普通

高中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统计表》和 《江西省普通高

中免学杂费城镇困难群众统计表》报送上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

三、材料报送

春季学期 5月 10日 、秋季学期 12月 10日 前,市级学生资助

管理部门汇总统计核实全市免学杂费情况,核实各县区报送的数

据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 `急 系统录入的数据一致后,将教育部门

会同民政、乡村振兴、残联核实确认盖章后的 《江西省普通高中

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统计表》和 《江西省普通高中免

学杂费城镇困难群众统计表》报送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

四、结果告知

采取发放告知书、微信、短信等多种形式告知学生享受免学

费情况,基础教育资助金发放确认回执单由家长或学生本人签字

确认,学校归档留存。

五、档案管理

学校将 《江西省普通高中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统计

表》《江西省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城镇困难群众统计表》《江西省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困难佐证材料、资金发放凭证、《基础

教育资助金发放确认回执单》等资助相关材料按年度造册存档。

附件:江西省普通高中免学杂费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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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江西省普通高中免学杂费操作流程图

每学期开学后 30日 内学校和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按规定完

成资格认定工作,符合普通高中免学费政策的在籍在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校直接免除学杂费

学校根据认定结果将 《江西省普通高中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

济因难学生明细表》和 《江西省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城镇困难
群众明细表》报送上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并将相关免学杂费

人员数据录入到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
`息 系统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在系统中审核学校上报信息,并将经由同

级民政、乡村振兴、残联核实确认盖章后的 《江西省普通高

中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统计表》和 《江西省普通

高中免学杂费城镇困难群众统计表》报送上级学生资助部门

春季学期 5月 10日 、秋季学期 12月 10日 前,市级学生资助管理

部门汇总统计核实全市免学杂费情况,核实各县区报送的数据与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

`息 系统录入的数据一致后,将教育部门会同

民政、乡村振兴、残联核实确认盖章后的 《江西省普通高中原建

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统计表》和 《江西省普通高中免学杂

费城镇困难群众统计表》报送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

学校采取多种形式告知学生及家长,并做好基础教

育资助金发放确认回执单签字及档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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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江西省高考人学政府资助金操作规程

(试行 )

一、组织申请

1.通过学籍所在学校县 (区 )教育考试机构指定报名点报名

参加高考的家庭经济困难应届毕业生向学校提出申请;

2,通过毕业学校所在县 (区 )或 户籍所在设区市教育考试机

构指定报名点报名参加高考的家庭经济困难往届毕业生向报名点

所在县 (区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

3.在外省报名参加高考的江西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向户籍所

在地的县 (区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每学年在 6月 1日 前依据
“公正、公平、公开

”
原则受理申

请 :

(一 )组织申请

学生向学校或县 (区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填写《江

西省高考入学政府资助金申请 (认定 )表》,符合简化工作流程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二 )因难学生认定

根据 《江西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暂行办法》有关规定 ,

对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进行认定 (本地户籍特殊困难家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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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部门会同同级乡村振兴、民政、退役军人、残联等职能部

门比对确认;异地户籍特殊困难家庭学生及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填写 《江西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并提供相关佐

证材料,同 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和学校根据学生家庭实际情况进

行认定 )。

二、组织评审

(一 )初审

1.学校成立评审认定小组,由 学校领导、班主任、资助工作

人员、教师代表等人员组成。县 (区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成立评

审认定小组,由 资助业务人员,资助管理部门领导等人员组成。

2.召 开评审认定小组会议,对申报的学生资料进行评审认定 ,

确定拟受助名单,并形成会议纪要。

3.拟受助名单在学校或县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的办理业务显

著位置公示 5个工作日并拍照留存,公示内容包括学生姓名、年

级、班级、发放金额、监督电话,不得公示学生身份证号、银行

卡号、联系电话、家庭地址等个人敏感信 {息 。

4.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将拟受助人员信 `憝
上报学生资助管理

部门。

(二 )终审确定受助名单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在当年高考录取结束后按录取批次核对拟

受助学生的录取信息,最终确定受助名单,并在当地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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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等进行 5个工作日的公示。

三、回执单的收发

学校或县 (区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按照 《江西省高考入学政

府资助金回执单》(以下简称 《回执单》)模板格式线下填写打印

并加盖公章后发给受助学生。学生将 《回执单》经就读高校确认

后返还申请学校或县 (区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方 可享受政府资

助金。未在录取高校注册就读、未提供或无故逾期提供 《回执单》

的,取消政府资助金享受资格。

四、资金发放

11月 20日 前,学生资助管理部门通过社会保障卡足额发放

资助金。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办理社会保障卡的,须 经省级学生资

助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通过其他形式发放。

五、数据报送

每年 12月 底前,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填报 《高考入学政府

资助金执行情况统计表》和 《高考入学政府资助金受助信 `急 明细

表》报由设区市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审核汇总后报省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

六、档案管理

学校或 (县 )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将 《高考入学政府资助金

执行情况统计表》《高考入学政府资助金受助信息明细表》《江西

省高考入学政府资助金申请 (认定 )表》、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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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佐证材料、资金发放凭证、《回执单》等资助相关材料按年度造

册存档。

附件:1。 江西省高考入学政府资助金申请 (认定 )表

2.江西省高考入学政府资助金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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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江西省高考人学政府资助金申请 (认定 )表
县区或学校名称:

申请人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另刂 民族
申请
年度

年级 (应届

生填写 )
毕业届次 应届□     往届口

身份证号
学籍号(应

届生填写 )

监护人
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性另刂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家庭
基本情况

户籍性质 □城市 □县镇非农 □农村
主要收
入来源

家庭人 口

总数

联系电话 邮编
家庭年收

入 (元 )

家庭地址

学生 (监护
人 )社保卡

信息

账户名

银行账号

开户行

申请理由

1脱贫户家庭学生:□是 □否;

2监测对象家庭学生: (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是 □否 ,

边缘易致贫户家庭学生:□是 □否,突发严重因难户家庭学生:□是 □否 );
3城镇困难群众家庭学生: (城镇特困人员:□是 □否 ,

4婕缛曩甾轰磊倭囔蕈鳘:∶鼋 目鬈:城
镇支出型低收入家庭:□是 □否 );

5农村孤儿:□是 □否;

6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是 □否;

7烈士子女:□是 □否;

8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 □否 ;

9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是 □否;

⒑     ∶畋 □否. (横 钍 填写蛛 贪腓 况 )

日

名̈
月

签人
年

请申

初审部门意
见 (向毕业
学校申请的
学生曲学校
进行初审)

经初审,该生符合政府资助金申请条件,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公章 )

年  月  日

评定

意见

经审核,该生符合政府资助金申请条件。
(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公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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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⒌2

江西省高考人学政府资助金操作流程图

学生填写申请 (认定)表 向学校或县 (区 )学 生资助管理
部门提出申请

学校或县 (区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

学校或县 (区 )学
生资助管理部门
公示拟受助名单

学校将公示无异议的拟
受助学生信 `急 报送上级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

成立认定
评审小组

县 (区 )学 生资助管理部门在当年高考录取结束后按录取批次核
对拟受助学生的录取信 `息

,最终确定受助名单,并在当地公共场
所、嫫体等进行 5个工作日的公示

学校或县 (区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按照 《江西省高考入
学政府资助金回执单》(以 下简称 《回执单》)模板格式

线下填写打印并加盖公章后发给受助学生

学生将 《回执单》经就读高校确认后返还申请学校或县 (区
)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11月 20日 前,学生资助管理部门通过社
会保障卡足额发放资助金

每年 12月 底前,县 (区 )学 生资助管理部门填报 《高考入学政府资助
金执行情况统计表》和 《高考入学政府资助金受助信 `息 明细表》报由

设区市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审核汇总后报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学校或县 (区 )学 生资助管理部门采取发放告知书、微信、短
信等多种形式告知学生资助金发放情况,做好档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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